
     

元智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申請審查標準表          

114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適用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備  註 

電機系(甲組)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電機系(乙組)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五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電機系(丙組)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組組務會議通

過。 

本組致力培養半導體科技、綠能光電元

件、光機電系統及矽光子資訊等領域之
專業人才，擁有優良師資及完善的教學
與研究實驗設備。本組發展以「半導體
暨綠能」和「光機電系統與光資訊」為
主軸，並與台積電、中強光電等產業界
建立緊密學程合作關係，歡迎有志於相
關領域發展的同學加入。 

機械系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 

 

化材系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大學部委員
會通過。 

 

工管系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  

資工系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

上。 

一、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二、 優先錄取「大學程式能力檢定

（ Collegiate Programming 

Examination-CPE）」達本系規定標準

(一次答對至少 2 題)者。(檢附相關證

明) 

三、 英語能力檢定或歷年英語成績表

現。(檢附相關證明)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備  註 

資管系 

一、114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

分以上。 

二、需另檢附相關英檢證明。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 

111 學年度(含)之前的課程有擋修限

制。 

 

資傳系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一、申請數位媒體設計組者，須提交設

計相關作品及資料（含成績單）由

學系審核，如有相關英檢成績之資

料尤佳。 

二、申請智慧科技應用組者，須提交資

訊相關作品及資料（含成績單）由

學系審核，如有相關英檢成績之資

料尤佳。 

三、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

議通過。 

本系課程有擋修規定。 

 

管理學院學士

班 

(適用 112 學年
度後入學學生) 

主修：數位行銷
與人力資源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 通過資料審查後，必要時得參加轉系面
試，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班班務會議
通過。 

一、本班課程有擋修限制，將可能導致

延畢或降轉。 

二、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

辦法」及「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學士
班學分抵免審查細則」辦理。 

 

主修：國際企業

管理 

主修：財務金融 

主修：會計 

主修：財務金融 

主修：會計 

應外系 

歷年英語學年平均成績達六十分以

上。 

通過資料審查後，得參加轉系測驗，錄

取標準及結果須經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後決定。 

一、本系需同時修習英日語兩種語言。 

二、本班課程有擋修限制，可能導致延

畢或降轉。 

三、學分抵免:依元智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及應用外語系抵免及換修學分作

業規定辦理。 



學  系 申   請   標   準 審    查    標    準 備  註 

中語系 
114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通

過。 

 

藝設系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上。 參加轉系面試，錄取結果須由本系系務

會議通過。 

本系課程有擋修限制，可能導致延畢或
降轉。 
 

社政系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上。 通過資料審查後，必要時得參加轉系面
試，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 

一、本系課程有擋修規定。 

二、本系安排職涯發展課程學習護照
633(0 學分)。 

 

電通英專 
歷年英文學業平均成績達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班班務會議通過。 
 

工院英專 
114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分以
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班班務會議通
過。  

人社英專 

一、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

分以上。 

二、歷年英語學年平均成績達七十分

以上。 

通過資料審查後，得參加轉系面試，錄

取標準及結果須經由本班班務會議通

過後決定。 

一、本系專業必修課程為全英語授課。 

二、申請資料請一併檢附語言證照

(GEPT,TOEIC……等)。 

 

資訊英專 

一、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七十

分以上。 

二、降轉生 114 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

績六十五分以上。 

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學士班班務會

議通過。 

 

護理學系 

114學年度學業總平均成績六十五分

以上。 

通過資料審查後，必要時得參加轉系面

試，錄取標準及結果須由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 

本系課程有擋修限制，可能導致延畢

或降轉。 

  ◎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採書面審查方式。 


